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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法律制度的构建

张 双 梅*

摘 要:金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之一。互联网金融作为利用互联网技术从事金融运营

的新兴金融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地带金融信息化的落后面貌,从而为乡村振兴长远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从“政策引导”到“法律突围”的顶层设计,是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制度的发展趋

势,应当构建以《互联网金融促进法》为主、《乡村振兴促进法》为辅、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相配套的

法律制度体系。应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乡村普惠性、乡村倾斜性、乡村便利

性三大制度特色,在“乡村”二字之上巧作制度文章,协同形成助力乡村振兴的制度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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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总体要求,这是党和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指引。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

规划(2018-2022年)》,明确了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从农业、生态、文化、治理、民生等不同方面提出

了乡村振兴的具体规划方案,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2019年6月,《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

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在乡村产业发展中,要创新乡村金融服务。2020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继续关注“三农”问题,以实现全面小

康为期许对乡村振兴中的金融创新提出新要求。从金融业本身出发,2019年1月29日发布的《中国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完善

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研究推动农村金融立法工作,特别提出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

贷款试点问题。2019年3月12日发布的《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做好2019年银行业保险业服务

乡村振兴和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强调,“持续优化服务乡村振兴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差异化监

管政策”。

当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可谓适逢其时。金融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金融振兴是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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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关键。据统计,截至2019年末,我国主要农村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

行)人民币贷款余额190688亿元,比年初增加20866亿元。① 互联网金融能够有力地引导现代金融

发展,极大地提升国民经济综合实力。互联网金融应逐步引入到乡村社会,最终必将助力乡村振兴。

在乡村振兴视阈之下,有必要明晰“互联网金融”的概念。近十年来,互联网金融在世界各地全面

铺开、充分普及。在国家推动区块链发展之后,互联网金融必定在国内掀起新一轮的热潮。按照《中
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章程》的界定,“互联网金融”包括P2P网络借贷、网络小额贷款、股权众筹、互联网

支付、金融机构创新型互联网平台、基于互联网的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互联网消费金

融等。互联网金融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从事金融运营的新兴模式,包括互联网银行、股权众筹融资、互
联网基金、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等形式。

笔者认为,在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应当彰显乡村普惠性、乡村倾斜性、乡村便利性三大制

度特色,从法律层面进行制度构建并持续创新,引导乡村振兴的崭新走向。

二、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制度的发展趋势

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角度看,前期较为依靠政策,未来则要加强法律制度构建。所以笔者的观点

是,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制度的发展趋势是从“政策引导”到“法律突围”。具体而言:
(一)政策引导:互联网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制度依赖

乡村振兴有赖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为国家经济所提供的重大支撑也必然在乡村振兴之中

发挥强大作用。产业兴旺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而政策选择至关重要。② 在信息时代,金融

业全面进入互联网金融的全新体系。相应地,在此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振兴之金融举措,也必须要引入

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成为信息时代在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必然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世界各地对互联网金融的推动,在制度层面主要依靠各种金融政策,很多金融政策还不是显性

的,而是存在于各类政策性报告之中。在梳理这些政策性报告、政策性文件的过程中,笔者深刻体会

到近两年互联网金融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是何等迅猛,如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确实将政策先行落

实到位。表现在:第一,聚焦前沿科技,但未能深入到金融领域。例如,欧盟区块链观察论坛发布的报

告《区块链的可伸缩性、互操作性与可持续性》(2019年)从区块链角度思考金融科技;又如,③欧盟委

员会发布的《可信赖人工智能道德准则》(2019年)从“可信赖”角度为人工智能立规。④ 目前关于前沿

科技的研究,集中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这是全球的共同走向。第二,触及金融科技本身,

而且对技术因素作出极其具体的思考。例如,金融稳定理事会发布的报告《金融服务中的金融科技与

市场结构:市场发展及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2019年)借助金融科技创新金融市场结构,推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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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

t20200228_1728913.html,2020-02-28。

参见高帆:《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提出逻辑与政策选择》,《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SeeEUBlockchainObservatoryandForum,Scalability,InteroperabilityandSustainabilityofBlockchains,ht-
tps://www.eublockchainforum.eu/reports,2019-10-29.

SeeEuropeanCommission,EthicsGuidelinesforTrustworthyAI,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

en/news/ethics-guidelines-trustworthy-ai,2019-10-29.



网金融稳定发展;①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报告《金融科技在保险业中的发展(执行摘要)》(2019年)对
全球金融科技发展进行乐观展望;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金融科技:迄今为止的经验》
(2019年)思考全球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取得的诸多经验。③ 第三,考察了普惠金融问题,认识到普惠

金融的世界意义。例如,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发布的报告《2017年普惠金融国际资助趋势》介绍了

普惠金融国际资助趋势;④英国财政部发布的《普惠金融报告2018-2019》详细介绍了普惠金融新近

的发展状况。⑤ 第四,实现了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的有机统一,这是非常难得的。例如,世界银行扶

贫协商小组发布的报告《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2019年)从五个创新之处直接探讨金融科技与普惠

金融问题;⑥欧洲微型金融平台发布的报告《通过技术实现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数字之路》(2019年)思
考普惠金融的数字化之路。⑦

互联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目前多为政策层面(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在乡村振兴之中应发挥村规民

约的作用⑧),但缺乏重述监管政策建议的意识。⑨ 笔者认为,可以从互联网金融、乡村振兴两个角度

分别进行探究,从中找到互联网金融与乡村振兴的政策契合之处。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政策需要进一步确立乡村振兴作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目标宗旨。互联网金

融其实不算新兴事物了,已经在近十年中得到长足发展。如果说我国互联网金融在21世纪之初是政

策起步、政策尝试的话,那么如今互联网金融渐趋于政策稳定,更多成为具体领域的政策强化、政策深

化。互联网金融发展属于多部门共同发力,如《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关于促进互

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年);同时也有各类规范性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2016年)。此外,各类行业规定也值得学界仔细考察,如中国互

联网金融协会章程。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诸多政策文件适用于城乡互联网金融发展,但由于着眼点

和出发点不同,因此对乡村层面的特别关注和倾斜性支持不多。在目前乡村振兴的国家大战略架构

下,国家政策的制定会面向这些薄弱环节。例如,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发布的一系列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政策,其中不乏互联网金融的内容。总之,未来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核心就是互联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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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FSB,FintechandMarketStructureinFinancialServices:MarketDevelopmentsandPotentialFinancialStabil-
ityImplications,http://www.fsb.org/wp-content/uploads/P140219.pdf,2019-04-26.

SeeBIS,FintechDevelopmentsintheInsuranceIndustry-ExecutiveSummary,https://www.bis.org/fsi/fsisum-
maries/fintech.htm,2019-04-26.

SeeIMF,Fintech:TheExperienceSoFar,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9/

06/27/Fintech-The-Experience-So-Far-47056,2019-10-29.
SeeCGAP,2017TrendsinInternationalFundingforFinancialInclusion,https://www.cgap.org/sites/default/

files/publications/Brief-CGAP-Funder-Survey-2017-Jan-2019.pdf,2019-04-26.
SeeDepartmentforWorkandPensions,HMTreasury,FinancialInclusionReport2018to2019,https://assets.

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9070/financial_inclusion_report_

2018-19_web.pdf,2019-10-29.
SeeGAP,FintechsandFinancialInclusion,https://www.cgap.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2019_05_Fo-

cus_Note_Fintech_and_Financial_Inclusion_1_0.pdf,2019-10-29.
SeeEuropeanMicrofinancePlatform,FinancialInclusionthroughTechnologyDigitalPathwaysinFinancialInclu-

sion,http://www.e-mfp.eu/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2019/05/European%20Dialogue_no13_EMA2018.pdf,2019-10
-29.

参见高其才:《通过村规民约的乡村治理———从地方法规规章角度的观察》,《政法论丛》2016年第2期。

参见彭岳:《互联网金融监管理论争议的方法论考察》,《中外法学》2016年第6期。



融,互联网金融政策需要进一步确立乡村振兴的目标宗旨。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政策需要进一步确立互联网金融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金融工具。乡村振兴

成为国家战略,是近年国家发展的根本战略部署。包括地理环境、国家发展战略等在内的种种复杂因

素,造成乡村层面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的发展,成为全国均衡发展的薄弱环节。

然而,乡村在我国地域广阔,承载人口众多,在国家发展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应全力促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借助一系列政策贯彻落实,最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等规定了创

新乡村金融服务的相关问题,但对互联网金融的引入还远远不够。可以看出,乡村振兴主要是政策性

战略,国家依赖传统金融尤其是政策性金融加以维系。互联网金融虽然成为金融的新兴形式,但实际

上依然具有传统金融的内核。前述政策性文件全面规定了金融制度,既包括传统金融,也包括互联网

金融,但更多是传统金融尤其是政策性金融。当然,这并不代表互联网金融不重要,而是反映出国家

在政策部署时对互联网金融的关注还不够,需要在乡村振兴政策中聚焦互联网金融,逐渐使互联网金

融成为乡村振兴政策的基本金融工具。

无论是互联网金融政策吸纳乡村振兴的目标宗旨,还是乡村振兴政策嵌入互联网金融的工具属

性,都获得政策优势,成为“地方政策试验”与“中央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产物。① 但不可否认,政策也

存在短期性、松散性、零碎性等问题。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政策的制定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如果只考虑短期效益,则往往只应付了当前需求;如果没有长远考虑,则如何助力乡村振兴缺乏长远

制度安排。互联网金融在各地乡村发展的政策措施不一,各类不同层次、类型的政策文件差别太大,
难以统一,从而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公平现象。互联网金融在有些地方针对乡村发展的政策拘于细节,

甚至可以说是细枝末节、不着重点,出现一个问题出台一个措施,治标不治本,没有宏观把握。上述种

种现状,不难看出各类政策确实存在诸多不足,单独依靠政策推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是不够的,因此必

须将使用法律手段“突围”以保障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提上议事日程。
(二)法律突围:互联网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制度走向

在乡村振兴视阈下,无论是在日常状态下,还是在紧急事件中,都必须有意识地在互联网金融之

中引入法律制度进行“突围”并不断完善。一直以来,法律手段在金融领域处于“务虚”状态,经济性手

段、技术性手段、监管性手段、政策性手段等目前应用较多,法律保障功能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甚至于

在我国很多重要的金融领域,至今没有相对应的基本法律。典型表现就是“互联网金融促进法”至今

难以出台,互联网金融领域没有专门性的基本法律,这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这么快的今天是不合理的。

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是我国特有的战略布局,我国同样没有专门性的基本法律。未来“乡村振兴促进

法”应专款规定互联网金融问题,与“互联网金融促进法”协同发挥法律保障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振兴

视阈下,制定保障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必须要“接地气”,要下沉到乡村第一线积极调研,了解广大

乡村实际情况,不能闭门造车、自说自话。

法律“突围”要充分发挥法律自身的特有优势。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如“互联网金融促进法”),就
是长期适用的,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修改、废除,这样才能保证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的持续

发展。法律是对互联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现象的抽象概括规定,是对一系列互联网金融制度文件的

集中提炼、提升,而非具体细节性的规定,这就要求立法者具备足够的立法智慧、立法技能,完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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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互联网金融法律规制体系”。① 法律凭借国家强制力,普遍适用于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实现互联网

金融法律主体在乡村振兴层面的权利义务统一,如此才能保障互联网金融在全国范围内助力乡村振

兴的持续发展,而非突出某些典型地区、典型事例。当然,法律手段并不排斥政策手段,也不是取代政

策手段,必须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法律体系,与政策手段协同并进,一起促进乡村振兴。
从我国当前法律状况来看(参见表1),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立法有如下内容:其一,关于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立法要着眼于乡村地域,建设乡村基础设施,加强乡村市场主体塑造,完善乡村

社会化服务,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涉及互联网金融的方方面面。其二,关于金融发展。金融发展立法

既有国家调控、国家监管的基本法律,也有与具体金融业务类型对应的基本立法,还有针对互联网金

融的专门立法。必须运用法典编纂思维,响应乡村振兴战略,考察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各类规

定,对应推出前瞻性的规定,并加以有效适用。其三,关于互联网技术推广。互联网技术立法可以说

是当今社会最为热门的立法了,与之相关的科技法、知识产权法也是突飞猛进。互联网技术立法促进

互联网产业发展,考虑到了互联网金融的某些领域,但如何提升互联网金融科技水平,需要持续探索。
表1: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法律状况一览表

立法
类型

乡村振兴法律状况 金融法律状况 互联网技术推广法律状况

法律

类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

业法》(1996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2017年)等法律中,规定乡

村市 场 主 体 的 金 融 激 励 问

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法》(2012年)等法律中,规定

农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的 金 融 问

题;这些规定均包括互联网

金融,但缺乏一部乡村振兴

的基本法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业银行法》(2015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15
年)等法律中,其相关规定主

要针对全国金融市场整体而

言,尤其适合城市金融发展,
但缺少对乡村金融的特别关

注,缺乏一部互联网金融的

基本法律

既有新兴立法如《中华人民

共和 国 网 络 安 全 法》(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2018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密码法》(2019年),
又有传统立法如《中华人民

共和 国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法》
(2019年)等

行政

法规

类型

在《全 国 农 业 普 查 条 例》
(2006年)、《农田水利条例》
(2016年)等行政法规中,规
定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金融问

题,包括互联网金融的相关

内容

在《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

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2011
年)、《征 信 业 管 理 条 例》
(2013年)、《农业保险条例》
(2016年)中详细规定农业金

融问题

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如《互联

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11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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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规章

类型

在农业农村部《农业基本建

设项目管理办法》(2017年)、
交通运输部《农村公路建设

管理办法》(2018年)等部门

规章中,规定农业、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包括互联网金融

的相关内容

在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

法》(2006年)、原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互联网保险

业务 监 管 暂 行 办 法》(2015
年)等部门规章中有各种规

定

如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等《网络借贷信息中介

机构 业 务 活 动 管 理 暂 行 办

法》(2016年),但没有针对乡

村层面的特别规定

  借助以上论证,乡村振兴、金融发展、互联网技术推广三者之间必须加以整合统筹,才能真正适用

于互联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之中。未来的立法思路是,以制定“互联网金融促进法”为主,同时制定

“乡村振兴促进法”加以配合,并协调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中,“互联网金融促进法”是
专门规定互联网金融问题的基本法律,可以将促进乡村振兴表述为该法的立法宗旨之一,然后专章规

定乡村层面的互联网金融促进问题;“乡村振兴促进法”则包括地域、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生态等不

同方面的具体措施,而经济促进措施必须专设条款规定互联网金融问题。

事实上,国际社会早已意识到“法律突围”的作用并关注乡村信息化立法,但难以在金融层面进行

统合,如关注大数据时代信息可得性、①考察英国农村大数据资源配置制度、②解析乡村互联网技术服

务提供保障机制。③ 国外学者也探讨了互联网银行风险应对问题,如论证电子支付方式的金融犯

罪、④从身份识别角度探讨金融中的数字化挑战,⑤但对互联网金融在乡村社会的推广研究严重不足。

相对而言,国内深入到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法学研究成果较多。新近观点,如互联网金融科技信息披露

制度的构建,⑥是正面回应互联网金融科技问题的力作;抑或以P2P网贷为中心论证互联网金融犯罪

侦防。⑦ 然而遗憾的是,在乡村振兴视阈下的法学研究几近空白,已有的研究仅停留在经济管理领

域,如考察农村金融生态体系的构建,⑧也有学者思考互联网金融的作用机制。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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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s,PolicyandScenariosforConnectingthe“FinalFew”inRuralCommunitiesacrossGreatBritain,54JournalofR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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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ueIdentitytoDigitizedIdentificationtoDigitalKYCUtilities,1EuropeanBusinessOrganizationLawReview,55-8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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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现有研究亟须两大突破:一方面,从法理基础出发为“法律突围”提供理论支撑。在乡

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需要解决“互联网”技术特色问题(科技乐观主义),也需要解决

“金融”管理特色问题(乡村治理范式),在法理上强化与传统金融尤其是传统城市金融的本质区别。

因此,以科技乐观主义来弥补乡村相对于城市在互联网科技发展上的不足,以完善乡村治理来弥补乡

村相对于城市在金融管理方面的缺陷。另一方面,“法律突围”落实于具体制度路径的类型化构建。
互联网金融在城市的发展远远超过在乡村的发展,乡村与城市相比在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存在天然弱

势,必须加强在乡村振兴视阈下的法律研究,尤其要思考特定情况下如何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作用。因

此,必须从乡村普惠性、乡村倾斜性、乡村便利性三个层面进行类型化重塑,构建具体制度路径。

三、乡村振兴视阈下构建互联网金融法律制度的法理基础

从法理角度思考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础,可以从“互联网”与“金融”两
个方向进行细化。科技乐观主义与乡村治理范式也要融合,科技乐观主义有利于更好地完善乡村治

理,乡村治理反过来有助于推动科技乐观主义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与“金融”在乡村振兴

战略视野下是有机统一的。
(一)互联网层面:乡村背景下科技乐观主义思维的指引

顾名思义,互联网金融中的“互联网”需要相应的互联网科技,因此科技因素显著。互联网革命实

质上是科技革命,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兼有充分的正能量作用与一定的负能量影响。充分的正能量作

用体现为科技乐观主义,即对科技发展持乐观态度,积极发挥科技的正能量,坚持“网络技术的非政治

性和中立性”,①减少、避免科技的负能量,促进科技的有效运转。科技乐观主义成为目前人类认知的

主流,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理论。人类从蒸汽革命走向电气革命、计算机革命,到今天迈入信息

革命,一路上是对科技孜孜不倦的探索和追求,是弘扬科技乐观主义、消减科技悲观主义的过程。对

科技的悲观,是对科技的不自信。对科技的乐观,才可以自信推进科技发展。积极发挥科技乐观主义

并正确对待科技悲观主义,成为人类利用科技的正确路径。互联网金融同样如此,必须辩证看待。

互联网金融如何积极倡导科技乐观主义呢? 科技乐观主义必须发挥科技对人类发展的正能量,

如拓展市场界限、实现全球性互联互通、提升经济社会运行效率、使社会公众普遍受益。相应地,互联

网金融必须拓展金融市场的界限、促进金融资源的互联互通、提升金融交易的效率、使经营主体(投资

者)普遍受益。在乡村层面,不断引入现代化的互联网金融科技,实现乡村金融市场拓展,促进城乡金

融资源互联互通,提升乡村金融交易效率,使乡村群众普遍受益。与此同时,必须减少乃至避免科技

对人类发展的负能量,如后工业时代的环境危机、伦理危机(如基因编辑婴儿),以及其他潜在的不良

辐射面与影响力。相应地,互联网金融必须减少乃至避免互联网金融科技滥用、误用,避免酿成区域

性乃至全球性金融危机。

在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法律制度的构建应当彰显科技乐观主义,成为科技与金融的最佳

契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科技正能量作用。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立法应彰显金融科技的“创新性”
“绿色性”“开放性”“普惠性”四大特性。② 互联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必须涵括银行、证券、期货、基金、
保险等基本类型。科技乐观主义要求银行、证券、期货、基金、保险等金融领域全面融入互联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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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互联网银行、互联网证券、互联网期货、互联网基金、互联网保险等类型的“科技安全网”。科技安

全网必须设置最低安全阀,使互联网金融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制度张力和灵活度。
当然,互联网金融并非摒弃传统金融模式,而是使乡村金融与互联网科技全面对接,最大限度地

弥补乡村科技的不足,最大限度地缩减与城市科技的差距。互联网金融科技乐观主义的核心是“线
上”优势,既是为了迎接工业革命4.0时代的到来,也是为了应对未来不可测的各类风险。“互联网金

融促进法”全面引入乡村振兴思维,而“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是辅助补充。在科技乐观主义指引

下,还可另外制定行政法规(如“乡村互联网金融促进条例”)、部门规章(如“乡村互联网金融税收优惠

管理规定”),在乡村振兴视阈下构成互联网金融法律体系框架。
最后,科技乐观主义必须以保护金融消费者为落脚点。与一般金融消费相比,乡村民众的金融消

费能力较差,同时存在一定的天然缺陷,如金融知识贫乏,互联网金融知识更为不足,容易因操作不当

而被欺骗。互联网金融缔造“以金融消费者为中心”“依托大数据平台实现信息有效传递和分散”的
“竞争型直接金融市场”。①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保护坚持“优先保障消费者网络账户安全”“差异化监

管保护”“线上保护和线下保护相结合”等原则。② 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发展,民众乡村金融消费能力

会不断提升,以推动乡村振兴的持续发展。在此意义上,互联网金融消费的“线上”消费才有乡村振兴

的战略意义,自然成为科技乐观主义的落脚点。
(二)金融层面:科技乐观主义场景中乡村治理范式的落地

对于乡村治理,必须有效区分“农村”与“乡村”,前者是与城市相对应的概念,着重于“农”;后者强

调乡村群众的日常场所,着重于“乡”。传统治理理论探讨市场、政府、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乡村治理

法治保障应当“构建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③强化纠纷多元解决。④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

中,多元模式协同推进互联网金融在乡村层面的有效治理。“将‘金融安全网’制度拓展适用于互联网

金融”,⑤建立由“正式监管组织”“行业协会”“互联网平台”构成的多中心监管组织。⑥ 可以说,互联网

金融治理突破了传统治理理论的主体局限,在科技乐观主义场景中创新了乡村治理范式。
当前最为关键的是牢牢把握乡村金融市场,全力引进乡村互联网金融经营范式。笔者在长期调

研中认识到,乡村互联网金融经营范式包括传统金融经营范式的创新、传统互联网经营范式的创新、
新兴互联网金融经营范式等。目前而言,传统金融经营范式的创新经营依靠传统金融经营范式(如中

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村镇银行等)的市场优势和战略地位,反而容易发

展。传统互联网经营范式的创新经营必须不断引入金融经营资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往往是几大

互联网巨头容易成功。新兴互联网金融经营停留在城市范围内,在乡村发展缓慢,并且很多经营范式

竞争力差,时刻面临优胜劣汰的危机。目前的金融体制不完善、制度漏洞偏多,乡村互联网金融经营

形式包括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外资等,更有各类非正规金融形式加入,成为灰色地带,亟待转变为

正规金融。但是,非正规金融转为正规金融必须合法、合规,不能一刀切,不能操之过急,需要一个让

金融市场慢慢缓冲、适应、成长、成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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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杨东:《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参见胡光志、周强:《论我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

参见宋才发、张术麟:《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探讨》,《河北法学》2019年第4期。

参见张青:《乡村治理的多元机制与司法路径之选择》,《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邢会强:《相对安全理念下规范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模式与路径》,《法学》2017年第12期。

参见靳文辉:《互联网金融监管组织设计的原理及框架》,《法学》2017年第4期。



与金融经营范式对应,必须重视乡村资本积累,逐步加强乡村互联网金融投资。金融投资者是以

投资者的身份出现,借助互联网金融投资获益。“保护公众投资者”,是金融行业永恒真理。① 笔者在

长期调研中发现,乡村民众的金融投资能力较差,存在一定的天然缺陷,如金融知识贫乏,互联网金融

知识更为欠缺,同样面临被金融欺骗的危险。但是,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发展,民众乡村金融投资能

力会不断提升,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也会不断增强。有学者还进一步建议,加强互联网金融的投资顾

问制度、投资教育制度。② 乡村金融投资不应停留在脱贫层面,而是要开发促进,最大力度推动乡村

振兴发展,“扶贫开发”最终应当变成“开发促进”。在此意义上,互联网金融投资的“投资”才有“乡村

振兴”的战略意义。
在构建崭新范式的过程中,不能弱化政府监管。目前乡村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制同样是“一行两

会”,配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宏观统筹作用。在信息革命的观照下,监管范式实现由“机构

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制度化监管向技术化监管转变”“单一中心监管向多中心监管转变”,③激

励性监管的目的是“实现监管追求的社会公共利益目标”。④ 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中国人民银行对互

联网金融(包括乡村互联网金融)进行整体调控加跨领域监管、特殊品种监管,促进互联网金融城乡协

调发展。中国银保监会与中国证监会分别对与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相关的互联网金融品种进行

监管,着重监管乡村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体制、机制滞后问题。另外,农业农村部、本地政府对与互联

网金融对接的农业、农村生产生活也有相应的管理职能,应当协同促进乡村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配合政府监管,必须拓展乡村民间资源,引入乡村互联网金融社会协作范式。根据《中国互联网

金融协会章程》的规定,互联网金融协会的职责包括组织督促会员、制定规则与标准、协调关系、行业

调查、风险提示、职业培训、宣传推广、业务交流、国际合作等。传统金融行业协会的创新型组织与新

兴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具有较好的专业素养,容易发挥专业性的行业自律职能。互联网金融本来就

是新生事物,乡村互联网金融发展更处于起步阶段,协会林立,规定纷繁复杂,但又严重趋同化,没有

本地特色。既要防止过度监管阻碍乡村互联网金融协会的蓬勃发展,又要杜绝放任自流导致乡村互

联网金融协会的“灰色”运作,避免诱发民间金融危机。未来必须对各类乡村互联网金融协会进行整

顿,鼓励多元会员参与(如互联网金融市场主体及相关领域的从业人员、专家学者),彰显本地乡村特

色,制定统一的乡村互联网金融准则及程序规则。

四、乡村振兴视阈下构建互联网金融法律制度的具体路径

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需要一系列立法加以促进。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在乡村的长远发

展,需要让乡村金融更为普惠于乡村民众,让乡村民众普遍受益;更为倾斜性照顾乡村民众,使乡村民

众得到倾斜性关怀;更为便利于乡村民众,给乡村民众以实实在在的好处。具体而言,落实到构筑乡

村普惠性、乡村倾斜性、乡村便利性三条制度路径上。
(一)乡村普惠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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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哈威尔·E.杰克逊、[美]小爱德华·L.西蒙斯编著:《金融监管》,吴志攀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5页。

参见武长海:《论我国互联网金融投资者准入法律制度》,《政法论丛》2016年第4期。

常健、罗伟恒:《论区块链技术下我国互联网金融法律的制度演化》,《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周昌发:《论互联网金融的激励性监管》,《法商研究》2018年第4期。



有学者认为,普惠金融“对互联网金融发展方向的引领不可避免”。① 笔者调研发现,互联网金融

在乡村层面的金融市场远远没有得到合理开拓;特定群体难以获得有效的保障,掌握运用互联网金融

的能力、条件不足;与乡村互联网金融市场配套的乡村实体经济发展缓慢,难以配合互联网金融助力

乡村振兴;在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城乡发展不协调,城乡金融资源难以有效地对接;互联网金融的商业

秘密、知识产权保护如何符合乡村普惠性特征,也是一大难题。笔者长期考察互联网金融立法,就乡

村振兴视阈而言,乡村民众最为认可的就是互联网金融乡村普惠性特征。
乡村普惠性首先是使乡村互联网金融市场全面获益的制度设计。在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

融是通过乡村群众最终获益来实现的,这种获益既包括互联网金融产品,也包括互联网金融服务。互

联网金融产品具有虚拟性特征,互联网金融服务也借助非实体性的服务行为展现。在这种情况下,乡
村民众由于处于天然弱势地位,因此对金融风险进行防范的意识严重不足,对金融获益进行保护的法

律难度更大。互联网金融市场包括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乡村一级市场重在融资,与乡村土地、乡村

生活资料、乡村生产资料等密切相关,为乡村民众日常生活生产所用。乡村一级市场适应乡村民众在

乡村生活生产的现实普惠需求,克服了传统金融融资门槛高、程序复杂的缺陷。乡村二级市场考虑乡

村民众的投资(投机)需求,促进了虚拟化运作。
其次,保障特定群体获得乡村互联网金融服务的立法考量。这里的特定群体包括临时困难群众、

残疾人、孤老等乡村民众。较之城市,乡村的上述特定群体人数多、情况复杂。特定群体并不等同于

特殊群体,需要特别对待,但不能超待遇对待。例如,特定群体获得的教育尤其是金融教育的水平较

低,对互联网金融的认知情况有偏差,与互联网金融经营主体之间也处于极端不平等状态,应当实现

公平交易、公平获益,平等保护特定群体的金融获益。又如,考虑到特定群体金融投资消费以小笔、高
频居多,必须实现高效交易、高效获益,方便特定群体金融投资消费,使特定群体愿意接受互联网金融

服务。
必须强调,法律路径须考虑乡村民众的生活需求,持续激活与乡村互联网金融市场配套的乡村实

体经济。互联网金融对接的交易对象(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用途受限,流通途径有限,
短期内难以自由交易,因此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互联网金融对应的抵押物(质押物)必须能

够依法处置(如拍卖),而且要物有所值,不能“谷贱伤农”。必须建立健全政策性、商业性、互助性担保

体系,借以推进各类担保机构的发展,从而间接促进涉农担保物品(权利)的市场化、社会化发展。必

须完善乡村社会信用制度,把互联网金融消费投资情况纳入乡村社会信用体系,进而促进相关市场主

体所从事的实体经济(如乡村旅游、乡村农产品加工)的发展。
本质上讲,乡村普惠性是通过立法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城乡协调。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农村

依然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战场。因此,必须确立互联网金融

在乡村发展的长期目标(乡村金融强国)、中期目标(全面普及)、短期目标(基本普及)。相应地,必须

制定互联网金融在乡村发展的长期规划、中期规划、短期计划,注意及时修改、更新或出台配套措施。
结合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困境,必须建立互联网金融发展城乡协调机制,包括财政协调、市场协调、
产业协调、区域协调、人才协调、技术协调、体制协调等。

尚须强调,乡村普惠性的特色制度设计应考虑如何加强互联网金融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的保护,
不能因为“普惠”而忽视商业秘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互联网金融的“互联网”本身是技术问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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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晓娟:《普惠金融视角下互联网金融发展之法律进路》,《法学论坛》2018年第3期。



问题就会产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互联网金融经营主体在乡村层面推广互联网金融时,有权保护自

身商业秘密,维护合法有效的乡村金融市场秩序。互联网金融经营主体的互联网技术可以申请相应

的专利权、商标权等,有助于保护智力成果、激发智能技术研发应用。目前关于互联网金融技术的保

护意识很差,保护程度也不高,如何加快互联网金融技术的发展,关键还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二)乡村倾斜性路径

近年来,笔者多次组织、参加乡村互联网金融社会调研,对乡村民众之于互联网金融的倾斜性需

求深有感触。调研中发现,互联网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财政投入不足且不均衡,不足以支撑互联网金

融发展;税收优惠规定不明确,也难以一一到位;市场准入没有合理的乡村倾斜性支持,导致弱势企业

不能很好地进入乡村金融市场;缺乏足够的与之配套的乡村教育机制,乡村倾斜性最终也难以落到实

处。在乡村振兴之中,更需要“线上”“倾斜”照顾。因此,必须从乡村振兴战略着笔,实现互联网金融

在乡村层面的倾斜性。
当务之急,特色制度设计应当加快乡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财政投入机制改革。应持续加大财政

投入力度,将乡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财政支持从政策性规定提升为法律规定,借助法律的国家强制力

保障来倾斜性保护、促进乡村民众的金融权益,帮助解决互联网金融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央财政与地

方财政要分别用力,中央财政是宏观推进,解决全国普遍性问题;地方财政突出地方特色发展,发挥地

方自主性、主观能动性。应加强财政投入资金监管,优化财政资金配置,确保用于互联网金融领域而

非其他金融领域。根据本地特色,对新型互联网金融机构、新兴互联网金融业务予以财政补贴,鼓励

新兴金融组织体的发展。建立乡村互联网金融专项财政基金,分担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保证专款

专用。
与之对应,特色制度设计推进了乡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税收优惠制度。税收优惠在保障乡村互

联网金融发展的制度安排之中“性价比”很高。国家鼓励互联网金融在乡村发展,并不等于放纵无序

发展,对符合税收优惠的资质条件必须严控,这成为金融领域目前应当注意的问题。对民营互联网金

融、外资互联网金融的税收优惠要公平对待,借鉴外商投资法的制度设计,不能歧视对待。在推进一

税一法的基础上,采取减税、免税、税收抵扣、先征后返等优惠措施。以涉税业务为标准,按照乡村金

融业务类型(如贷款、保险)进行税收优惠设计。以涉税机构为标准,按照乡村金融机构类型(如小微

机构)进行税收优惠设计。
还须注意,应坚决强化乡村互联网金融的市场准入倾斜性立法。金融市场发展包括市场准入、市

场运行、市场退出,其中市场准入是国家必须把控的。在乡村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层面,应放宽发起

人资格,放宽股东(成员)资格(如非正规金融)及持股比例要求,鼓励乡村民众个体、乡村企业参与设

立乡村互联网金融机构。乡村互联网金融资本准入,应从当地乡村实际情况出发,适当降低乡村互联

网金融经营主体的注册资本,鼓励更多的金融资本投入。在乡村互联网金融业务准入方面,应逐步扩

大乡村互联网金融的业务范围,创新乡村金融业务类型,加强负面清单管理。
与此同时,创新与推广互联网金融相对应的乡村教育机制。城市居民对互联网接触较早,对各类

现代信息技术熟练掌握,但乡村民众对互联网技术的了解比较欠缺,需要相应的教育推进,才能使互

联网金融的乡村倾斜性功能落到实处。各类乡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必须建立行业内部培训机制,
未来相关培训会越来越多,如乡村互联网金融数字化转型培训、“套路贷”应对的司法政策培训、乡村

互联网金融平台兼业培训、乡村互联网金融的知识产权保护培训、乡村互联网金融登记披露服务培

训、乡村互联网金融“领跑者”标准培训、乡村互联网金融第三方专业机构信息披露培训、乡村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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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应链创新业务培训,等等。乡村互联网金融经营主体可以深入乡村进行现场普及,借以进行宣

传教育,但要防止出现虚假宣传、非法集资等现象。
(三)乡村便利性路径

互联网金融超越时空界限,还必须具有乡村便利性特征。互联网发展本身就是乡村民众便利性

要求的产物,在交通落后的乡村更为如此。“互联互通”是互联网的本质特征。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技
术因素对发挥互联网金融乡村便利性的意义无须多论,但现实中在乡村层面的技术研发应用明显不

足;互联网金融在乡村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不能成为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物质保障;特定乡村互

联网金融犯罪频发,造成乡村民众的误解及反感,客观上阻碍互联网金融的正常发展;乡村互联网金

融纠纷解决渠道有限,乡村民众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从乡村振兴战略出发,切实为解决这些问

题找到途径,才能真正实现互联网金融在乡村层面的便利性。

首先,特色制度设计应激励互联网技术在乡村层面的研发应用。互联网金融的“互联网”本身就

是技术问题,技术是首要的、基础的。互联网技术在乡村层面普及,对互联网金融乡村便利性的发挥

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必须从法律层面进行制度设计。针对不同类型的互联网技术特色(包括硬件、软
件),结合互联网金融具体形式(如互联网贷款、互联网保险、互联网基金),在互联网技术研发、应用、

转让、保护、应急、救济等诸多环节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应密切关注5G技术推广进程,与目前的

4G技术有效对接,为互联网金融适用5G技术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乡村互

联网金融的配套适用,制定相应的补贴机制,形成新兴智能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契合,最大限度

地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乡村便利性功能。

其次,特色制度设计应推动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础设施直接关系乡村振兴的便利

性,打通基础设施环节就打通了城乡差距的薄弱环节,实现全国资源(设施)协同。就本文而言,基础

设施包括互联网基础设施、金融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既包括公权力主导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

设施建设,也包括私力发起、社会捐助的基础设施建设。我国没有投资基本法,对投资问题在法律层

面的促进依然不够,这必然导致互联网金融条款制定出来之后没有配套的立法加以促进。较之于城

市金融基础设施,乡村金融基础设施极其薄弱,尤其是在内地、山区为主的欠发达地区。必须大力推

进乡村互联网基础设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社会监督的投资机制,完善招

投标资质条件及其程序,明确投资方、受益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履行投资方社会责任。

再次,特色制度设计应及时打击特定乡村互联网金融犯罪行为,遏制各类金融犯罪。乡村金融成

为金融发展的薄弱环节,互联网技术未能得到及时更新更容易导致一系列技术漏洞并引发刑事犯罪。

考虑到乡村与城市的空间距离,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等危及互联网金融便利化的“技术类”犯罪,往往

使乡村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修复难度很大。整体而言,互联网金融的刑事治理呈现出“普遍违法”“选择

性执法”的情形,①因此从滞后反应到超前预警势在必行。试举一例,乡村民众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

护意识不强,互联网金融在乡村普及之中会严重侵犯乡村民众的个人信息安全。目前刑法修正案虽

然纳入某些个人信息犯罪类型(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

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但过于具体、片面,需要有更为周全的罪名加以涵括。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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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毛玲玲:《互联网金融刑事治理的困境与监管路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联网金融刑法的规制目标是,“从金融管理秩序过渡到公众资金安全”。① 利用乡村民众互联网知识

落后,借助互联网金融进行非法集资,应当依照最新司法解释加以严惩。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19年)规定了非法集资的“非法

性”认定依据、单位犯罪认定、涉案下属单位处理、主观故意认定、犯罪数额认定、管辖、涉案财物追缴、

集资参与人权利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责任等内容。又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

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9年)对新兴的

信息网络犯罪行为规定了各类适用举措,对打击乡村互联网金融犯罪也应一体遵循。

最后,特色制度设计应打通乡村互联网金融纠纷解决渠道,使乡村民生保障落到实处。应增加互

联网金融纠纷投诉的受理部门,完善投诉受理制度,制定拒绝受理的惩治机制。互联网金融仲裁裁决

需要明确公开范围、限度与模式、裁决依据、裁决来源等。② 对乡村边远地区,应借鉴英国金融申诉专

员制度,推进网上仲裁,提高金融纠纷解决效率。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文件,充分重视乡村振兴的司法保障。与此同时,还应引入互联网金融公益诉

讼机制,积极鼓励相关行业协会关注互联网金融在乡村层面的公共利益保护,及时提起维权诉讼;引
入金融投资消费保障险,当金融消费(投资)者在互联网金融投资消费遭损时可以获得保险赔偿。

五、代结语:乡村振兴视阈下互联网金融的未来立法展望

当下,互联网金融在乡村振兴视阈下的法律制度研究,不仅具有中国意义,更具有全球意义。

(一)国内趋势

乡村振兴成为未来国家发展的战略大计,互联网金融又是当下最前沿的发展趋势。未来制定“互
联网金融促进法”,明确乡村振兴的立法宗旨,详细规定互联网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发展问题。笔者

认为,乡村普惠性制度设计规定乡村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全面获益、保障特定群体的乡村互联网金融服

务、激活乡村实体经济、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城乡协调、强化互联网金融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的保

护机制;乡村倾斜性制度设计规定加快乡村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财政投入改革、推进乡村互联网金融发

展的税收优惠、强化乡村互联网金融的市场准入倾斜性支持、创新互联网金融推广对应的乡村教育;

乡村便利性制度设计激励互联网技术在乡村层面的研发应用、推动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及
时打击特定乡村互联网金融犯罪行为、打通乡村互联网金融纠纷解决渠道等。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之中,互联网金融充分发挥“线上”优势,从中获得的制度经验可以在“互联网金融促进法”中具体

规定。事实上,互联网金融的各类制度设计也都必须考虑紧急情况下的合理应对,使“法律突围”更具

合理性、可行性。

与此同时,乡村振兴方兴未艾,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社会各界全面跟进。“乡村振兴促进法”必须

与农业法等基本法律相呼应,形成统一的“乡村振兴”法律体系。鉴于金融在当代乡村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性,“乡村振兴促进法”必须专章规定金融促进问题。又鉴于信息革命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在金融

促进中的地位,该法必须专条规定,在乡村振兴之中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推广普惠理念,倾斜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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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郝艳兵:《互联网金融时代下的金融风险及其刑事规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分析重点》,《当代法学》2018
年第3期。

参见沈伟、余涛:《互联网金融监管规则的内生逻辑及外部进路:以互联网金融仲裁为切入点》,《当代法学》2017
年第1期。



弱势群体,实现乡村金融便利化。这一专条规定针对“乡村”二字,强调了互联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

战略地位。
立法应当酌情而定,宜多则多,宜少则少,不能限于固有束缚。尽管未来“乡村振兴促进法”关于

互联网金融的规定可能只有一个条款,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互联网金融在乡村的发展不够重视。相反

地,该法关于乡村金融乃至乡村经济的规定,都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互联网金融条款,这是必须反复强

调和坚决贯彻的。互联网金融促进立法对乡村振兴理念的合理吸纳,与乡村振兴促进立法对互联网

金融条款的有机对接,值得金融法研究者欣慰。由此,通过长期调研可以得出前瞻性结论———乡村互

联网金融必须形成自己特有的法律体系框架。而在民法典出台之后,还有一系列法典的出台,乡村互

联网金融必然会纳入相关法典之中,这是我国法制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国际趋势

国际社会对“乡村”与“农村”没有明确区分,也未直接采用“乡村振兴”这一表述,但借助互联网金

融促进乡村(农村)发展的制度文件日益增多。国际社会的立法趋势同样采“二分法”,笔者试归纳

如下:

1.“二分法”之一,乡村(农村)发展。在此之中,规定互联网金融促进问题。乡村(农村)发展得到

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容易达成各类宣言[如《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年)]、条约、公约

[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协定(如 WTO农业协定),提升到国际法层面。然而遗

憾的是,上述种种制度规定涉及互联网金融的内容极少,国际社会依然没有将互联网金融与乡村(农
村)发展对应起来。

2.“二分法”之二,互联网金融。在此之中,规定乡村(农村)层面的激励机制。相关问题倾向于制

定标准、规范(如国际金融服务标准,包括识别编码、通用报文方案、密码算法、证书管理、密钥管理、生
物特征识别安全框架、安全加密设备、隐私影响评估等),属于国际“软法”范畴,尚待提升到国际法层

面,并且应制定专门适用于乡村(农村)的法律规则。互联网金融的“硬法”规定本来就不多,“软法”角
度也没有将乡村(农村)发展涵括进来。因而,笔者强烈建议,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

委员会、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协会、二十国集团、普惠金融联盟等应当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贫困问题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解决乡村贫困问题最为紧迫。高科技时代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提

出新要求、新途径,互联网金融即为典型例子,应为国际社会和各国立法的着眼点和聚焦点,特别要思

考全球卫生事件中的“线上”金融问题。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不仅有益于国内经济社会发

展,更将对世界各国产生积极影响。“互联网金融促进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制定,将为世界各国乡

村(农村)金融发展提供有益的立法经验。笔者在长期的金融法研究中关注到,各国国内乡村(农村)
立法之中正在增加互联网金融的内容(如美国农业法、欧盟农业法基本框架、印度农村基本法、巴西农

村基本法)。当务之急是,促使国际社会对互联网金融与乡村(农村)发展的关联度达成共识,在乡村

(农村)发展的国际法领域全面纳入互联网金融,超越传统金融的时空束缚。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促进

各国乡村金融发展,法律制度的构建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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